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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致：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雅致股份”、“公司”）的委托，就雅致股份发行股份购买中国南山

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深圳市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发

行股份购买上海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新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80%股权和南通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

次交易”）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宜，担任雅致股份的法律顾问。本所已于 2014 年 6

月 5 日就本次交易出具了《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

书》”）。 

 

本所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于《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来的变化和进展进行了补

充调查，并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作为《法律意见书》的更新和补充，《法律意见书》相

关内容（包括有关的事实陈述）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不一致的或已被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更新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相关内容为准。除非特别说

明，本所于《法律意见书》中的律师声明及释义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基于上述，本所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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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本次交易方案”的更新情况 

 

1.1 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根据雅致股份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每 10

股转增 10 股派 1 元）调整后，雅致股份拟向本次交易的交易对象南山集团、上海南

山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为 3.66 元/股，向其他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募集

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3.66 元/股。 

 

1.2 发行数量 

 

根据上述调整后的发行价格计算，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向南山集团发行

93,927.59 万股，向上海南山发行 20,047.91 万股。按照本次发行底价计算，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拟向不超过 10 名其他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数量为 37,978.14 万股。 

 

二、 关于“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的更新情况 

 

2.1 雅致股份 

 

雅致股份成立于 2001 年 4 月 30 日，2014 年 7 月 1 日更名为“雅致集成房屋（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雅致股份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4 年 7 月 1 日核

发、注册号为 440301102780881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该《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雅致股份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南区科技南十二路 007 号九洲电器大

厦五楼 A 室 

法定代表人： 田俊彦 

注册资本： 58,000 万元 

企业类型： 上市股份有限公司 

营业期限： 自 2001 年 4 月 30 日起至 2051 年 4 月 30 日止 

经营范围： 活动房屋、金属结构件、建筑材料、设备的生产（分公司经

营）、销售、租赁及相关服务，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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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进出口业务；普通货运。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雅致股份为依据中国法律有效存续的

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或其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进

行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2.2 南山集团 

 

南山集团成立于 1982 年 9 月 28 日，现持有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4 年 9

月 25 日核发、注册号为 440301501121470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据该《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以及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南山集团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中国南山开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赤湾港赤湾大厦 

法定代表人： 余利明 

注册资本： 90,000 万元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 

营业期限： 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 土地开发，发展港口运输，相应发展工业、商业、房地产和

旅游业。保税场库经营业务，保税项目包括（纺织品原料、

钢材、木材、轻工业品、粮油食品、机械设备及机电产品、

电子电器产品、五金矿产、土特产品、工艺品、造纸原料、

化肥、化工原材料）。在东莞市设立分支机构。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南山集团为依据中国法律有效存续的

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或其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进

行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2.3 上海南山 

 

上海南山成立于 1993 年 8 月 25 日，现持有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虹口分局于

2014 年 10 月 10 日核发、注册号为 310109000127040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根

据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海南山的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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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上海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黄浦路 53 号 3 层 303 室 

法定代表人： 陈雷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 

企业类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营业期限： 1993 年 8 月 25 日至 2033 年 1 月 8 日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地产咨询，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收费

停车场库（配建）。金属材料，建筑装潢材料，卫生洁具，

木材，水暖器材，陶瓷制品，五金交电，家具。（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上海南山为依据中国法律有效存续的

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中国法律或其公司章程的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进

行本次交易的主体资格。 

 

三、 关于“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的更新情况 

 

雅致股份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

于批准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调整后的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综上，本所认为，雅致股份和南山集团、上海南山已经分别就本次交易取得截

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日所必需取得的批准，相关批准合法有效。 

 

四、 关于“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更新情况 

 

4.1 南山地产的子公司 

 

南山地产的如下子公司及参股公司发生了若干变更，主要为获取了新发的营业

执照，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该等被投资企业变更后的具体情况

如下： 

 

（1） 苏州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苏州南山”） 

 

根据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9 月 28 日核发的《企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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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营业执照》（注册号：320594000003782）及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苏州南山目

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南山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苏州工业园区跨塘分区 

法定代表人 陈雷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4年12月28日 

经营期限 2004年12月28日至2034年12月28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经营性停车场。 

一般经营项目：销售自有房屋；房地产咨询；房屋租赁；销售：金属材

料、建筑装饰材料、卫生洁具、木材、水暖器材、陶瓷制品、五金交电、

家具。 

股东 南山地产 100% 

 

（2） 苏州南山置业有限公司（“苏州置业”） 

 

根据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11 月 7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号：320500000008292）及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苏州置业目前的基本

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苏州南山置业有限公司 

住所 苏州市金阊区城北西路1958号 

法定代表人 陈雷 

注册资本 5,0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7年12月24日 

经营期限 2007年12月24日至2017年12月23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 

一般经营项目：房地产咨询服务，房屋租赁；停车场服务；销售：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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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建筑装饰材料、卫生洁具、木材、水暖器材、陶瓷制品、五金交

电、家具。 

股东 南山地产 100% 

 

（3） 广州新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广州新康”） 

 

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于 2014 年 11 月 24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440101400083738）及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广州新康目前的

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广州新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增城市新塘镇白江村 

法定代表人 陈雷 

注册资本 1120万美元 

实收资本 1120万美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成立日期 1992年11月6日 

经营期限 1992年11月6日至2019年11月6日 

经营范围 房地产业 

股东 

南山地产 65.32% 

鼎业控股有限公司 20% 

增城经贸企业集团公司 0% 

方兴实业有限公司 14.68% 

 

广州新康正在办理注销程序，现已完成税务注销。 

 

（4） 深圳市赤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赤湾物业”）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4 年 10 月 17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440301103012439）及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赤湾物业目前的基本情况

如下： 

 

企业名称 深圳市赤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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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赤湾四路C2栋 

法定代表人 陈雷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1998年11月20日 

经营期限 1998年11月20日至2018年11月20日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提供棋牌服务；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经纪。游泳池经营（《卫

生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11月15日）；提供机动车停放服务（停车场

另办营业执照）。提供洗车服务；咖啡制售。 

股东 南山地产 100% 

 

除苏州分公司、苏州分公司檀香花园服务部、上海分公司、南通分公司、瀚盛

花园管理处外，赤湾物业另有港湾住宅区停车场、商业街停车场、海运大厦停车场、

和海景公寓停车场 4 家分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南山分局于 2013 年 7 月 1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注册号：440301103636924），赤湾物业设有深圳市赤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港湾住

宅区停车场，其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深圳市赤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港湾住宅区停车场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少帝路港湾小区 

负责人 韩行勤 

成立日期 2002年6月14日 

经营期限 2002年6月14日起至2018年8月31日 

经营范围 机动车辆的停放服务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4 年 08 月 1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11087756），赤湾物业设有深圳市赤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景公寓停车场，

其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深圳市赤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景公寓停车场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4路海景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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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 干坚育 

成立日期 2014年08月18日 

经营期限 2014年08月18日起至2024年08月18日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4 年 08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11163206），赤湾物业设有深圳市赤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运大厦停车场，

其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赤湾物业设有深圳市赤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海运大厦停车场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右炮台6号海运大厦 

负责人 干坚育 

成立日期 2014年08月26日 

经营期限 2014年08月26日起至2024年08月26日 

 

根据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4 年 08 月 2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301111199284），赤湾物业设有深圳市赤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商业街停车场，其

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深圳市赤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商业街停车场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招商街道赤湾7路商业街 

负责人 干坚育 

成立日期 2014年08月29日 

经营期限 2014年08月29日起至2018年11月19日 

 

（5） 长沙南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长沙南山物业”） 

 

根据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望城分局于 2014 年 9 月 19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430122000003603）及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长沙南山物业目

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长沙南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望城县星城镇金星大道旁 

法定代表人 陈雷 



 

1-3-9 

 

注册资本 32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06年11月21日 

经营期限 2006年11月21日至2036年11月20日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信息咨询和物业管理顾问服务；停车场管理服务；房地产中

介服务；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东 赤湾物业 100% 

 

长沙南山物业新设岳麓分公司。根据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分局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注册号：430104000108753），长沙南山物业岳麓

分公司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长沙南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岳麓分公司 

住所 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潇湘北路三段889号南山雍江汇2栋1单

元101号 

负责人 耿君辉 

成立日期 2014年08月28日 

经营期限 2014年08月2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专业停车场、房地产中介服务；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核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 惠州市南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惠州南山物业”） 

 

根据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14 年 10 月 11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441300000119814）及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惠州南山物业目前的基本

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惠州市南山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惠州大亚湾澳霞大道体育馆东南侧南山国际大厦 

法定代表人 陈雷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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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05年10月18日 

经营期限 长期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凭资质证书经营） 

股东 赤湾物业 100% 

 

（7） 增城新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增城新康物业”） 

 

根据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增城分局于 2014 年 11 月 5 日核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号：440125000002886）及其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增城新康物业目

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增城新康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广州市增城新塘镇新康花园 

法定代表人 陈雷 

注册资本 1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1998年9月3日 

经营期限 2008年8月1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物业管理；运动场馆服务（游泳馆除外）；台球服务；棋牌服务；建筑

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游泳馆；专业停车场服务 

股东 赤湾物业 100% 

 

（8） 长沙南山天池房地产有限公司（“长沙天池”） 

 

2014 年 3 月，广州恒御投资有限公司拟对长沙天池进行增资，根据目标公司的

说明，该增资事项目前已终止。 

 

4.2 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主要业务资质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目标公司及其

子公司的主要业务资质变化情况如下： 

 

1、 长沙新城新取得长沙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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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湘 A331996），资质等级为三级，有效期为 2014

年 6 月 10 日至 2016 年 4 月 1 日； 

2、 长沙天池《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湘建房

（长）字第 925 号）已于 2014 年 7 月 26 日过期，新证目前正在办理中； 

3、 苏州置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苏州 KF06734）已

办理续期，现有效期为 2014 年 11 月 24 日至 2015 年 11 月 23 日； 

4、 苏州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苏州 KF09858）已

于 2014 年 12 月 29 日过期，新证目前正在办理中； 

5、 苏州新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苏州 KF13126）已

办理续期，现有效期为 2014 年 8 月 8 日至 2015 年 7 月 28 日； 

6、 上海新南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沪房管（青浦）

第 0000902 号）已办理续期，现有效期为 2012 年 1 月 13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7、 南通南山《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开发企业暂定资质证书》（南通 KF12394）已

于 2014 年 12 月 2 日过期，新证目前正在办理中； 

8、 赤湾物业新取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

业服务企业资质证书》（（建）（114211）），资质等级为一级，有效期为 2014 年

10 月 27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6 日； 

9、 赤湾物业《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深公交停管许字 B00140 号）已办理

续期，现有效期为 2014 年 8 月 27 日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 

10、 赤湾物业《深圳市经营性停车场许可证》（深公交停管许字 B02144 号）已

办理续期，现有效期为 2014 年 10 月 8 日至 2016 年 4 月 6 日； 

11、 赤湾物业苏州分公司《苏州市（非）机动车停车场准停证》（2013100002）

和《苏州市机动车停车场（库）准停证》（1300345）已过期，但新取得苏州市

公安局颁发的《苏州市（非）机动车停车场准停证》（2014120009），有效期为

2014 年 12 月 2 日至 2015 年 12 月 1 日； 

12、 增城新康物业苏州工业园区分公司《卫生许可证》（苏园卫公字（2008）第

03016 号）已于 2014 年 6 月 21 日过期，但目标公司说明其已不实际经营所涉及

业务，故未申请续期； 

13、 长沙南山物业新取得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

服务企业资质证书》（湘建房（物）字第 297 号），资质等级为二级，有效期为

2014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7 年 8 月 26 日； 

14、 惠阳半岛物业持有惠州市房产管理局于 2011 年 1 月 12 日颁发的《物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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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质证书》（HWGZ-S-3191），资质等级为三级。 

 

4.3 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的主要资产状况 

 

（1） 在售项目 

 

a) 苏迪亚诺项目 

 

苏迪亚诺项目位于长沙市，系由长沙南山自行开发的住宅项目。根据目标公司

说明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苏迪亚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33.6 万平方米，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已开发面积总计约 28.89 万平方米。该项目目前正在对外销售中，截

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已售出面积总计约 28.30 万平方米。 

 

b) 滨江国际项目 

 

滨江国际项目位于长沙市，系由长沙新城自行开发的住宅项目。根据目标公司

说明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滨江国际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26 万平方米，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已全部开发完毕。该项目目前正在对外销售中，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

已售出面积总计约 8.34 万平方米。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长沙新城就滨江国际项目新增取得了

备案号为 2014-备 1059#、2014-备 1060#、2014-备 1061#、2014-备 1062#、2014-备

1063#的《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和长先导住建委售许字（XD14）第 0084 号、

长先导住建委售许字（XD14）第 0085 号、湘新住建委售许字（XX14）第 0256 号

《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c) 金成家园项目 

 

金成家园项目位于苏州市，系由苏州置业自行开发的住宅项目。根据目标公司

说明并经本所适当核查，金成家园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38.9 万平方米，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已全部开发完成。该项目目前正在对外销售中，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已售出面积总计约 32.58 万平方米。 

 

d) 巴黎印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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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印象项目位于苏州市，系由苏州南山自行开发的住宅项目。根据目标公司

说明并经本所适当核查，巴黎印象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17.1 万平方米，已全部开发

完成。该项目目前正在对外销售中，已售出面积总计约 13.05 万平方米，剩余 509

个车位未售出。 

 

e) 檀香花园项目 

 

檀香花园项目位于苏州市，系由苏州发展自行开发的住宅项目。根据目标公司

说明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檀香花园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18.12 万平方米，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已全部开发完毕。该项目目前正在对外销售中，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已售出面积总计约 11.35 万平方米。 

 

f) 尚品名邸项目 

 

尚品名邸项目位于南通市，系由南通南山自行开发的住宅项目。根据目标公司

说明并经本所适当核查，尚品名邸项目总建筑面积 39.22 万平方米，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已开发面积总计约 17.43 万平方米。该项目目前正在对外销售中，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已售出面积总计约 3.63 万平方米。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南通南山就尚品名邸项目新增取得了

通房预售证[2014]040 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g) 西郊水岸馨苑项目 

 

西郊水岸馨苑项目位于上海市，系由上海新南山自行开发的住宅项目。根据目

标公司说明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西郊水岸馨苑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23.73 万平方米，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已开发面积总计约 23.7 万平方米。该项目目前正在对外销

售中，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已售出面积总计约 7.17 万平方米。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上海新南山就西郊水岸馨苑项目新增

取得了备案编码为 2014QP0053、2014QP0130 及 2014QP0153 的竣工验收备案表及

青浦房管（2014）预字 0000421 号、青浦房管（2014）预字 0000422 号《商品房预

售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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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浒关项目 

 

浒关项目位于苏州市，系由苏州新展自行开发的住宅项目。根据目标公司说明

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浒关项目总建筑面积为 27.47 万平方米，已开发面积总计约 13.6

万平方米。该项目目前正在对外销售中，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已售出面积总计

约 6.3 万平方米。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苏州新展就浒关项目新增取得了苏房

预新[2014]213 号《商品房预售许可证》。 

 

（2） 拟建项目 

 

根据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确认，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目标

公司及其子公司有如下拟建项目。该等拟建项目的具体情况如下： 

 

a) 白鹤天池项目 

 

白鹤天池项目位于长沙市，系由长沙天池自行开发的住宅项目。根据目标公司

说明并经本所适当核查，白鹤天池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45 万平方米，目前尚未动工。 

 

b) 苏州高新区项目1
 

 

苏州高新区项目位于苏州市，系由苏州新展自行开发的住宅项目。根据目标公

司说明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苏州高新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19.70 万平方米，目前

尚未动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苏州新展已与土地主管部门就苏地

2014-G-14 号土地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并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如下。苏州

新展已就该项目取得了相关主管部门出具或核发的苏高新发改委[2014]573 号立项

批准文件、地字第 320505201400087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1
 该项目系由南山地产的全资子公司苏州南山新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建设的拟建项目，尚未确定项

目名称，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叙述之便，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暂称为“苏州高新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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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人 苏州南山新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座落 苏浒路西、文运路北 

《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 苏新国用（2014）第1212829号 

登记机关 苏州市人民政府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使用权类型 出让 

使用权面积 75,119.7平方米 

发证日期 2014/12/15 

终止日期 2084/7/14 

 

c) 苏州甪直项目2
 

 

苏州甪直项目位于苏州市，系由苏州新吴自行开发的住宅项目。根据目标公司

说明并经本所适当核查，苏州甪直项目总建筑面积约为 60.60 万平方米，目前尚未

动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苏州新吴已与土地主管部门就苏地

2014-G-4 号土地签订了土地出让合同，并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如下。苏州新

吴已就该项目取得了相关主管部门出具或核发的吴发改中心核[2014]84 号立项批准

文件和地字第 320506201400176 号《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土地使用权人 苏州南山新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座落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甪直大道（原机场路）南侧、长

虹北路东侧（A地块） 

《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 吴国用（2014）第0627188号 

登记机关 苏州市人民政府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使用权类型 出让 

使用权面积 146,945.7平方米 

发证日期 2014/12/11 

终止日期 2084/10/14 

                                                        

2
 该项目系由南山地产的全资子公司苏州南山新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建设的拟建项目，尚未确定项

目名称，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叙述之便，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暂称为“苏州甪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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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人 苏州南山新吴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座落 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甪直大道（原机场路）南侧、长

虹北路东侧（B地块） 

《国有土地使用证》编号 吴国用（2014）第0627181号 

登记机关 苏州市人民政府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批发零售用地 

使用权类型 出让 

使用权面积 26,694.2平方米 

发证日期 2014/12/11 

终止日期 2084/10/14、2054/10/14 

 

4.4 目标公司及其子公司的金融机构借款和对外担保情况 

 

（1） 金融机构借款 

 

根据目标公司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

南山地产在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五洲支行授予其的20,000万元授信额度

内的提款金额降为 6,000 万元，南山地产在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授

予其的 20,000 万元授信额度内的提款金额降为 16,190 万元，苏州新展在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授予其的 20,000 万元授信额度内的提款金额降为

15,000 万元。 

 

4.5 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 

 

自然人杨燕于 2014 年 10 月 27 日向青浦区人民法院起诉上海新南山，要求解除

双方于 2014 年 7 月 27 日签订的房屋预售合同，并要求上海新南山返还购房款 200

万元及同期银行贷款利息。上海新南山于 2014 年 11 月 25 日反诉杨燕，要求解除前

述房屋预售合同，要求反诉被告配合办理相关房屋合同备案及预告登记注销手续，

要求被告支付解除合同违约金 130 万元及逾期违约金。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出具之日，该案已受理，尚在审理中。 

 

根据目标公司确认并经本所适当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

除上述诉讼案件外，目标公司及其下属公司不存在其他正在进行中以其为被告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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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诉讼、仲裁。南山集团同时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如因上述诉讼案件的败诉等

原因产生需支付赔偿的情况，南山集团负责全额支付该等赔偿。 

 

五、 关于“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更新情况 

 

5.1 关联交易 

 

（1） 本次交易前的关联交易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出具之日，上海新南山、南通南山、南山地产及

各自的子公司、分公司的关联交易情形如下：与南山集团存在资金借贷，具体为南

山地产向南山集团贷款 55,200 万元，苏州新展通过南山集团控股的中开财务有限公

司（“中开财务”）向南山集团贷款 43,700 万元，长沙新城向中开财务贷款 17,300

万元，苏州新展向中开财务贷款 13,900 万元；南山地产在中开财务存有货币资金约

49,406 万元，上海新南山在中开财务存有货币资金约 8,289 万元，南通南山在中开

财务存有货币资金约 1,830 万元；同时，南山地产向南山集团及其持股的深圳赤湾

港航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东方物流有限公司、中开财务、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少量物业管理及其他服务。上述交易均会在本次交易后为雅致股份增加关

联交易。 

 

5.2 同业竞争 

 

（1） 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同业竞争情况——马尾田项目 

 

根据南山集团的介绍及本所的适当核查，南山集团设立时，深圳市规划与国土

资源局（“深圳国土局”）以土地使用权出资投入南山集团。根据南山集团于 2003

年 12 月 23 日与深圳国土局、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签署的《关于处理赤湾港用地有

关问题的协议》，该等土地使用权原为非商品性质，深圳国土局允许南山集团在缴纳

一定差价后，将其土地使用权性质由非商品性质转为商品性质，并允许在办理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或房地产登记时，将权利人确定为南山集团或南山集团的全资子公

司。根据南山集团的说明，由于深圳国土局的前述要求，并考虑到雅致股份收购南

山地产的交易完成后，南山地产将不再是南山集团的子公司，因此南山集团于 2014

年 6 月 11 日设立全资子公司深圳市赤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赤湾地产”）进行马

尾田商品房开发项目（“马尾田项目”），赤湾地产已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就马尾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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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缴纳了土地出让金。 

 

由于马尾田项目为商品房开发项目，为避免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与雅致股份出现

同业竞争的情况，南山集团已与南山地产签署《托管协议》，将赤湾地产 100%股权

中除处分权、收益权以外的一切股东权利及权益托管给南山地产经营、管理。在托

管期间，南山地产将有权代替南山集团就涉及托管业务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并将

充分利用自身业务经营管理优势和有效资源，及时解决相关业务经营、管理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保证托管业务正常运作。托管自托管协议签署之日起生效，至南山集

团向南山地产或非关联第三方转让赤湾地产股权或赤湾地产依法终止经营为止。另，

南山集团承诺于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允许时，将赤湾地产的股权注

入雅致股份。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南山集团与南山地产就马尾田项目达成的上述安排可以

有利于避免本次交易完成后出现同业竞争的情况，本次交易完成后，雅致股份与南

山集团不存在实质性同业竞争。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正本一式六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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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关于雅致集成房屋（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的签署页）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办律师：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张继平            王建勇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卞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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